
景发改价格字〔2024〕119 号

关于印发《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市场价格秩序降
低电动自行车充电成本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发展改革委，国网景德镇市电力有限公司:

为贯彻落实市人民政府关于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

条整治工作有关要求，根据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规

范电动自行车充电市场价格秩序降低电动自行车充电成本

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发改价管〔2024〕426 号）文件规定，

为规范我市充电收费行为，引导充电服务收费标准合理形

成，推动降低群众充电负担，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充电重大

安全风险，特制定《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市场价格秩序降低

电动自行车充电成本实施方案》，现予印发，请抓好贯彻落

实。

附件：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市场价格秩序降低电动自行车充电

成实施方案

2024 年 7 月 3 日



附件：

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市场价格秩序降低电动
自行车充电成本实施方案

为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充电重大安全风险，以针对性价

格政策助力突出问题的综合治理，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按照《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印发景德镇市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

动方案的通知》（景府办字〔2024〕31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

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1.坚持保障改善民生原则。始终以“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为宗旨，通过价格手段稳步推进基层安全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建设，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加的安全需求。

2.坚持市场化原则。充分利用市场化机制调动市场主体

参与电动自行车承建停放充电设施，积极创造条件帮助降低

充电服务价格，使市场在充电服务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决定

性作用。

3.坚持优质高效原则。提升充电设施报装效率，进一步

落实供电企业投资界面延伸至用户建筑区划红线外,最大程

度降低充电服务成本，确保充电服务供应的优质高效。



二、主要内容

1.明确电价支持政策

电动自行车经营性充电设施收取的充电电费按其所在

场所执行分类电价政策。居民家庭住宅、居民住宅小区、执

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用户中设置的集中充电设施，执行居民

用电价格中的合表用户电价。其他充电设施执行相应电压等

级的工商业电价，按其通过市场交易形成的用电价格或委托

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形成的用电价格执行。充电设施运营管理

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等不得在充电电费上额外加收充电服务

费以外的任何其他费用。

2.降低充电服务费用

电动自行车经营性充电设施收取的充电服务费实行市

场调节价。充电设施运营管理单位应充分考虑公共服务属性

和民生属性，按照弥补成本、合理收益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结合市场供需状况，合理制定充电服务收费标准。具备运营

能力的街道办、居(村)委会、小区产权单位、业主委员会以

及由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自建充

电设施，并从低确定充电服务费。鼓励建筑产权单位、使用

单位和居住区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减免充电设施运营管理单

位场地租金、入场费、分成费等方式，降低充电设施运营管

理单位运营成本，为降低充电服务费腾出空间。供电企业应

主动承建停放充电设施，减收、免收服务费。鼓励通过给予

充电设施建设运营补贴、更好发挥国企作用、引入广告等方



式,降低充电设施建设运营成本。有关方面签订运营合作协

议时，签约运营期限可与设备折旧年限适当衔接，倡导签约

5 年及以上运营合作协议，稳定充电设施运营管理单位投资

预期、摊薄资产折旧成本，为降低充电服务费创造条件。

3.提升充电设施报装效率

供电企业应全力做好电动自行车经营性充电设施报装

接入服务工作，严格执行小微企业用电报装“三零”服务承

诺。供电企业应按照“能改尽改”的原则，对具备条件的充

电设施加快改造，明确充电设施升级改造时间节点，实现充

电电量单独计量，尽快实现向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运营管理

单位直接供电。现有居民住宅小区尚未实现供电企业直接供

电的，鼓励产权单位向供电企业整体移交供电设施，为供电

企业向充电设施直接供电创造条件。在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

围内，供电企业的投资界面应延伸至用户建筑区划红线，除

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另有规定外，不得由用户承担建筑区划

红线外发生的任何费用。供电企业应积极参与停放充电设施

建设工作，编制下发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报装指南，配合价

格主管部门规范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价格秩序，正确执

行电价政策。建筑产权单位、使用单位和居住区物业服务企

业应积极协助做好充电设施选址、建设安装等工作。

4.提升创新示范应用水平

在确保安全及规范管控前提下，鼓励供电企业、充电设

施运营管理单位拓展分布式光伏“自发自用”应用场景，降



低电动自行车经营性充电设施用电成本。推广有序充电、源

网荷储一体化等示范站，鼓励对符合条件的一体化示范站给

予财政补助。

三、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要进一步细化具体落

实措施以及任务分工，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确保电动自

行车充电价格政策落地见效。应鼓励市场竞争，协助建筑产

权单位、使用单位和居住区物业服务企业遴选优质充电设施

运营管理单位，不得以行政手段指定充电设施运营管理单

位。以上工作，应于 2025 年底前完成并持续推进。

2.加强宣传引导。各县（市、区）要高度重视电动自行

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广泛开展宣传，做好政策解读，

引导群众户外充电，切实保障用电安全。

3.加强价格监管。充电设施运营管理单位应在充电场

所、手机应用程序等醒目位置分别公示充电电价、服务收费

项目与标准，不得收取任何未经公示的费用。单次充电结束

后，充电设施运营管理单位应当通过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

方式，向用户推送计费模式、充电时长、收费金额等信息。

各县（市、区）应重点查处供电企业及充电设施运营管理单

位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不执行政府定价等违法行为，着力规

范市场价格秩序。

景德镇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7月3日印发


